昆明市盘龙区档案馆
遴选档案库房索引制作项目的公告

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》、《云南省档案条例》、《昆明市档案条例》的相关要求及上级部门的业务评价要求，为做好馆藏档案的保管利用工作，盘龙区档案馆拟开展档案库房索引制作项目，现本着公开、公平、公正的原则，将有关要求公告如下：
1、 基本情况
（一）项目名称：盘龙区档案馆档案库房索引制作项目。
（二）采购方式：从递交响应文件的供应商中进行综合评选。
（三）预算金额（最高限价）：人民币12000元（壹万贰仟元整）。
（四）项目地点：盘龙区档案馆。
二、项目内容
完成盘龙区档案馆档案库房楼层功能用房布局图的修改更新，完成库房全宗索引、库房标签的制作及安装，完成标识标牌制作。
（一）楼层功能用房布局图，更新完善档案库房布局图标识；
（二）库房全宗索引，完成档案库房全宗索引制作；
（三）库房标签制作，完成密集架标签制作，将原有目录袋按需更换为双层亚克力材质，并制作每列密集架、五节柜、介质柜的档案全宗标签。
（四）标识标牌制作，完成档案查询制度标牌、档案查询流程标牌及档案查询须知标牌制作，完成禁烟火警示牌制作。
具体内容详见附件。
三、承接标准
1.供应商必须满足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第二十二条规定；
2.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须的技术能力和专业资质；
3.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参加询价。
四、递交报价文件时需提交的文件 
1.投标单位在“全国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”（网址：http://gsxt.saic.gov.cn/）上的单位详细信息打印件，或单位营业执照副本原件（或公证件）及复印件（打印件、复印件均须加盖投标单位公章）；
2.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（复印件）或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原件；
3.法定代表人或授权委托代理人身份证（复印件）；
4.相关业务经验资料；
5.报价文件1份；
以上全部资料须加盖公章，装订成册密封后加盖公章并注明时间。
五、报名方式、时间、地点
（一）公告发布期限：2025年12月15日至2025年12月19日，上午9:00时—12:00时、下午2:00时—5:00时（北京时间）。
[bookmark: _Toc425865369][bookmark: _Toc28751][bookmark: _Toc86124036][bookmark: _Toc31538][bookmark: _Toc10916][bookmark: _Toc9152][bookmark: _Toc337822207]（二）报名时间地点：请符合条件，有意向的供应商于2025年12月19日17:00前将相关资料递交至盘龙区档案馆1223室。逾期将不再受理。
六、成交评定标准
本次采购通过会议综合评审方式确定供应商，结合各供应商提供的报价函和响应材料，对供应商基本情况（资质、商业信誉、经营状况等）、相关经验、制作水平及价格等方面进行综合评审，结合单位实际情况以最优者确定成交供应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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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址：盘龙区国家综合档案馆2楼1223室
联系人：李老师
联系电话：0871—63515733（法定公休日、法定节假日除外）

附件：索引制作明细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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